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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丹麦、法国、希腊、日本、菲律宾、罗马尼亚、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

合王国和美利坚合众国：决议草案 
 
 

 安全理事会， 

 再次吁请严格尊重在黎巴嫩政府的唯一、专属管辖权之下黎巴嫩的主权、领

土完整、统一和政治独立， 

 赞同秘书长在 2005 年 3 月 24 日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函中表示的意见，认

为黎巴嫩正在经历一个困难而敏感的时期，所有有关方面都必须力行克制，黎巴

嫩的未来绝对应以和平方式决定， 

 再次断然谴责 2005 年 2 月 14 日在黎巴嫩贝鲁特发生的恐怖爆炸，此次事件

导致黎巴嫩前总理拉菲克·哈里里及其他人死亡，数十人受伤，并谴责后来在黎

巴嫩发生的攻击， 

 审查了秘书长根据2005年2月15日安全理事会主席的声明（S/PRST/2005/4）

向安全理事会转递的派往黎巴嫩调查这起恐怖行为的情节、起因和后果的实况调

查团的报告（S/2005/203）， 

 关切地注意到实况调查团的结论，即黎巴嫩进行的调查工作有严重缺陷，既

无能力也不承诺达成令人满意且可信的结论， 

 在这方面又注意到，实况调查团认为,为了全面查清此一令人发指的罪行，

必须进行国际独立调查，该项调查应具有执行权并在所有相关专门知识领域自备

充分的资源， 

 铭记黎巴嫩人民一致要求查明负责者并追究其责任，愿意协助黎巴嫩寻求

真相， 

 欢迎黎巴嫩政府认可安全理事会将作出的关于成立一个国际独立调查委员

会的决定，又欢迎黎巴嫩驻联合国临时代办在 2005 年 3 月 29 日给秘书长的信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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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2005/208）中表示，黎巴嫩政府愿意在黎巴嫩主权以及其法律制度的框架

内与委员会充分合作， 

 1. 决定在符合上述的黎巴嫩临时代办信函的情况下，成立一个国际独立调

查委员会（“委员会”），驻设黎巴嫩，协助黎巴嫩当局全面调查这起恐怖行为，

包括协助查明其实施者、支持者、组织者和同谋； 

 2. 再次要求黎巴嫩政府将 2005 年 2 月 14 日恐怖爆炸事件的实施者、组织

者和支持者绳之以法，并吁请黎巴嫩政府确保充分考虑委员会的调查结果和

结论； 

 3. 决定，为确保委员会卓有成效地履行职责，委员会应： 

 - 得到黎巴嫩当局的充分合作，包括全面接触黎巴嫩当局所掌握的、委员

会认为与调查相关的所有书面、证词和物证资料和证据； 

 - 有权收集与这起恐怖行为相关的任何补充书面和物证资料和证据，并在

黎巴嫩境内约谈委员会认为与调查相关的所有官员和其他人员； 

 - 在黎巴嫩全境享有行动自由，包括进入委员会认为与调查相关的所有地

点和设施； 

 - 获得履行职能所必需的设施，委员会及其房地、工作人员和设备享有《联

合国特权和豁免公约》规定应享的特权和豁免； 

 4. 请秘书长紧急与黎巴嫩政府磋商，以便依照上文第 2 和第 3段所述的委

员会任务和职权范围，为委员会的成立和作业提供便利，又请秘书长就此向安理

会报告，并向安理会通报委员会开始全面作业的日期； 

 5. 还请秘书长，尽管有上文第 4 段的规定，仍然毫不拖延地为委员会的迅

速成立和全面作业采取必要的步骤、措施和安排，包括征聘具有相关技能和专门

知识、公正且经验丰富的工作人员； 

 6. 责成委员会制定开展调查的程序，要考虑到黎巴嫩的法律和司法程序； 

 7. 呼吁所有国家和所有方面与委员会充分合作，尤其是向委员会提供它们

可能掌握的涉及上述恐怖行为的任何相关资料； 

 8. 请委员会在其经秘书长通报的开始全面作业之日起三个月内完成工作，

并授权秘书长在他认为必要时将委员会的业务再延长至多三个月，使委员会能完

成调查工作，并请他就此通知安全理事会； 

 9. 请委员会向安理会报告调查的结论，并请秘书长在委员会作业期间每两

个月或必要时更经常地向安全理事会口头报告委员会的最新进展。 

 


